
 1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 
110年 6月 29日主管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3年 1月 8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90903號函修正發布之「校園

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 1月 20日高市教高字第 1033030770號函。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3年 2月 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30005260號函。 

貳、目的： 

（一）增進學生因應壓力與危機管理知能，並協助處於自我傷害危機之學生，

預防校園自我傷害個案之發生。 

（二）增進全校教職員對自我傷害事件之辨識及即時處置知能，以利協同輔導

高危險群自我傷害個案。 

（三）建立自我傷害之危機處理標準作業流程。 

 (四) 增進學校輔導人員對自我傷害學生之有效心理諮商與治療之知能。 

 (五) 整合自我傷害防治相關校外資源，共同推動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參、行動策略： 

一、初級預防： 

（一）目標：增進學生心理健康，免於憂鬱自傷。 

(二) 策略：增加保護因子，降低危險因子。 

(三) 具體措施： 

1. 成立「校園學生自我傷害危機處理小組」（如附件 1）。 

2. 落實本校生命教育課程及活動，以增進學生自我了解、自我覺察，並學

習安頓自己，不輕易被挫折打敗，珍愛生命價值。 

3. 輔導教師定期參加專業訓練課程，熟悉校園自我傷害之輔導策略、技巧

與可應用之社區資源。 

4. 舉辦研習課程，使全校教職員工熟悉青少年自我傷害警訊及應急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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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5. 訓練輔導股長熟悉青少年之自我傷害警訊及求助管道。 

6. 學校人員熟悉校內設立之校安專線，提供教職員 24小時通報求助。 

7. 學校人員熟悉「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處理流程」（如附件 2），並定期

進行演練。  

    （四）各單位職責：如附件 3。 

二、二級預防： 

(一)目標：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少自我傷害情事發生或嚴重化之可能性。 

(二)策略：篩選高危險群，即時介入。 

(三)具體措施： 

1.提升教職員工及家長之憂鬱與自我傷害辨識能力，以協助觀察篩檢並轉

介，對篩檢出之高危險群（憂鬱傾向或情緒嚴重困擾者）。在必要符合專

業倫理之情況下，使用適當篩檢工具（如：簡式健康量表 BSRS-5、壓力

指數測量表、董事基金會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核表等），篩檢「需高度

關懷學生」名單。 

2.對「需高度關懷學生」，導師、輔導教師、輔導教官應立即協同輔導，適

時給予支持與關懷，包括傾聽、支持、保持敏感，以及注意是否已有自

我傷害之事前計畫。 

3.輔導人員瞭解該學生的自殺想法或行動時，應進行專業評估，綜合學生

危險度、心理需求等，提出不同處遇策略，若符合通報規定須完成自殺

防治通報。 

4.對達就醫標準之高危險群轉介至合作之精神科(身心科)診所或心理諮商

所，輔導人員持續提供個別心理諮商或治療。 

5.整合校外之專業人員（如諮商心理師、臨床心理師、精神科醫師等），在

需要時到校服務。 

6.召開個案會議：由輔導主任主持，召集導師、輔導教師等相關人員，共

商危機處理或輔導處遇計畫，採取一致的行動，並於會議中決定聯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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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負責聯絡人，讓家長提高警覺，共同防護，以減少可能傷害的發生。 

7.學校人員熟悉「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緊急通報流程」（如附件 3）。 

三、三級預防： 

(一)目標：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的周遭同學模仿自殺。 

(二)策略：建立自殺與自殺企圖之危機處理與善後處置標準作業流程。 

(三)具體措施： 

依事件啟動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危機處理小組」 

1.自殺未遂： 

對校內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低自殺模仿效應)，並注意其他高關懷群是

否受影響；安排個案由輔導教師進行後續心理治療，以預防再自殺；家長

聯繫與預防再自殺教育。 

2. 自殺身亡： 

依處置作業流程，對媒體之說明、對校內相關單位之公開說明與教育輔導(降

低自殺模仿效應)、家長聯繫協助及哀傷輔導。 

3.通報轉介： 

(1) 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於知悉事件發生時，依「校

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落實通報（校內、外

通報），並啟動危機處理機制。 

(2) 參考衛生福利部規定之「自殺防治通報轉介作業流程」。 

肆、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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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危機處理小組」組織及工作職掌 

  組織 職掌 分工 

召集人 

1. 召開緊急處理會議，瞭解危機處置進度，並

且安排人員進行事件之行政通報事宜。 

2. 與總幹事、發言人溝通，決定消息發佈內容

與如何與媒體應對。 

3. 在媒體報導前，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報告處

治情形。 

校長 

總幹事 

1. 依事件類型決定啟動相關組員以進行事件

之處理。 

2. 決定介入策略，發佈需要執行的任務。 

3. 負責事件資料之紀錄與彙整。 

4. 呈報事件處理報告。 

輔導

主任 

發言人 1. 負責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2. 視需要發佈新聞稿。 
秘書 

工
作
小
組 

安全組 

1. 負責事件現場與善後之各項安全項目，維持

事件現場的秩序，管制事件現場人員的進

出，確保現場之完整。 

2. 協助陪同警方進行相關處理。 

3. 處理相關各項通報事宜。 

學務

處(生

輔組

長) 

醫療組 

1. 負責緊急救護處理。 

2. 對情況輕微者，請當事人至保健中心進行傷

口之緊急包紮。 

3. 對情況緊急者，進行現場急救處理，並通報

校外醫療單位。 

學務

處(護

理師) 

總務組 

1. 提供事件處理所需之各項支援(如器材、用

品等)。 

2. 負責拉起隔離區域的布條，防止非相關的師

總務

處 

(庶務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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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職掌 分工 

生進入現場，確保事發現場之完整。 

3. 負責現場環境的復原及善後，於警察採證等

流程結束後，安排人員處理修繕等。 

組) 

課務組 

1.  規劃生命教育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力

與危機處理、及自我傷害之自助與助人技

巧，避免後續模仿效應。 

2.  負責因事件之發生，相關課務調整之處理，

協助受到影響的教師、工作人員等，進行調

代課、請假事宜。 

教務

處 

(教學

組) 

輔導組 

1. 篩選與評估需要接受輔導之相關人士。 

2. 協助危機處置相關資源的轉介與運用，結合

社區資源，尋求諮詢，或進行直接服務。 

3. 進入事發現場，協同處理自殺或自傷學生，

安排專人連絡並陪伴家長。 

4. 向家長說明事件發生經過，與家長協商處理

方式，給予家長支持，並保持聯繫。 

5. 進行班級輔導、減壓團體等輔導措施。 

6. 篩選危機師生及安置。 

輔導

室 

(輔導

組

長、專

輔教

師) 

申訴救

濟組 

1. 負責學校內外有關事務之申訴、救助、賠償

等協調工作。 

2. 提供相關法律諮詢。 

學務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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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中「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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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學校人員於知悉事件發生時，立即依通報機制落實通報（校安通報、衛生局通報、

社政通報等），並啟動危機處理機制。 

註：自殺行為若因親屬管教過當，或遭脅迫等衍生行為，需通報兒少保案件。若屬

個人因素(情感、人際、課業)無須通報兒少案件，可通報衛生局自殺防治中心介入

關懷。 

處理 
一、校內： 

1.健康中心：當事人緊急醫務處理，並協助醫療事宜。 

2.總務處：負責隔離現場並提供事件處理所需要之各項支援。 

3.學務處、導師：當事人家屬之聯繫。 

4.危機處理小組發言人：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 

5.輔導室、導師： 

  當事人（自殺未遂）及相關師生之心理諮商輔導、班級輔導。 

6.教務處：負責因事件發生後相關課務調整之處理。 

7.學務處： 

當事人（憂鬱或自殺未遂）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理，並收集資料與彙整事件

相關資料。 

二、校外： 

    1.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療人員、精神科醫師、心理師、社工師等）。 

三、律定後續處理之評估機制。 

落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一、依「三級預防架構」律定相關處理措施： 

（一）一級預防： 

1. 針對全體教職員工強化教師之辨識能力與基本輔導概念（學務處、輔導室）。 

2. 以融入式教學方式落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教育於各學科（含綜合領域）之課程

中。（教務處） 

3. 宣導校內校園學生自我傷害處理流程，並提供師生緊急聯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

處）。 

4. 相關心理衛生之預防推廣活動之辦理（輔導單位） 

（二）二級預防：篩選高關懷個案，定期諮商輔導，必要時轉介其他資源或召開個案會議（輔

導室）。 

（三）三級預防：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並依規定執行通報流程（學務、輔導室）。 

二、強化校園危機處理機制：將學生憂鬱及自殺（傷）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理流程中。（校長

室）。 

一、若學生死亡，協助處理後事（殯葬事宜、參與告別式等）。 

二、學生若生還，持續追蹤該生身心狀況，並進行後續心理諮商、生活輔導與後續追蹤。 

三、必要時寫信函(安心文宣)給老師或其他家長，讓大家瞭解此危機事件發生後，自我與學生

會產生的衝擊及相關反應，並提供求助相關資源與電話。 

四、相關當事人及高危險班群、教師安心輔導，篩選需進一步諮商輔導之學生。 

五、危機工作人員、師長之紓壓團體輔導。 

六、召開工作檢討會，評估學校處理自我傷害事件的能力，做為未來修正防治計畫之參考。 

七、資料存檔備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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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一級預防各處室工作 

處室單位 工作項目 

 

教務處 
規劃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提升學生抗壓能力、問題解決

能力、危機處理及與自助助人技巧。 

 

 

學務處 

一、舉辦新生始業輔導、班級幹部訓練、社團活動，協助學

生適應校園生活及擔任班級及行政單位溝通橋樑，以促

進學生身心健康。 

二、善用導師會議，增進導師對學生生活狀況的瞭解及問題處理之協 

     助。 

三、建立校園危機事件處理流程及全校緊急事件處理系統。 
 

總務處 
一、加強保全人員的危機處理能力。 

二、校園高樓之中庭與樓梯間之意外預防安全網等硬體建立 

    與維護。 

 

 

 

 

 
輔導室 

一、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單位合作機制。 

二、結合校外網絡單位資源，以建構整體協助機制。 

三、透過各項會議宣導自我傷害防治、自殺通報處理規定。 

 四、提升教師輔導知能，舉辦理解青少年心理、提升與家長

合作力等講座。 

五、實施班級輔導，協助學生抒解壓力及提升挫折容忍力，

並認識憂鬱症及其他心理疾病，以增進對心理衛生之了

解。 

六、訓練輔導股長熟悉青少年的自我傷害警訊及通報處理原

則，期望輔導股長成為同儕支持資源。 

七、辦理學生紓解壓力、提升挫折容忍力及調節情緒之講座 

    活動。 

八、提供情緒支持網絡及相關資訊，讓學生知道在遇到困難時應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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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或向何人與何單位求助。 
 

圖書館 
 

購置心靈成長、自我覺察與認識或壓力處理等書籍，供師生

借閱。 

 

 

導師 

一、積極參與有關憂鬱、自我傷害防治之研習活動，以對學

生思維、情緒、行為有清楚的認識。 

二、掌握班上學生的身心狀態，對「異常舉動」學生具高

敏感度。 

三、營造班級內之歸屬感與凝聚力。 

四、留意學生出缺席狀況，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五、在班上形成通報系統，指定幹部主動報告同學的異常

狀態。 

 
 

 

任課老師 

一、積極參與研習活動，充實相關知能。 

二、支持與關懷學生之需要。 

三、保持對「異常舉動」學生之高度敏感，並與導師保持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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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中學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緊急通報流程」 

 

一、本校學生發生自我傷害時，在上課時間由任課教師，非上課時間由導師或在場

學生，立即將患者送健康中心救治。 

二、若學生發生企圖自殺行為時，由發現老師確保該生安全，並迅速通知該生導師、

輔導人員及學務人員，上述情況必要時即刻聯絡一一九。 

三、事件發生時的通報流程（立即通報） 

 

（一）上課時間： 

 

 

 

 

       

                                                        

 

 

 

（二）非上課時間： 

        

 

                                    

四、傷患外送醫院時需指派護送人員。 

五、送醫經費之預支與墊付由學務處及健康中心協助辦理。 

六、導師、學務處及輔導室應完成事件相關措施紀錄並留存。 


